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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公佈

訂立有關建議出售事項之諒解備忘錄

本公佈由天虹紡織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董事

（「董事」）會（「董事會」）按自願基準刊發。

董事會欣然宣佈，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二十七日，本公司及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天

虹（中國）投資有限公司與潛在買方（「買方」）就出售豐捷投資有限公司（本公司全

資附屬公司）（「目標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目標集團」）全部已發行股本

（「出售股份」）及目標集團結欠本集團之貸款（「出售貸款」，連同出售股份統稱「出

售權益」）之建議出售事項（「建議出售事項」）訂立諒解備忘錄（「諒解備忘錄」）。

目標集團主要於中國從事生產紗線。根據目標集團之未經審核綜合管理賬目，本

集團應佔目標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除稅後溢利分別約為人民幣88,000,000元及人民幣73,000,000元。

根據諒解備忘錄，訂約方協定出售權益總代價按目標集團非流動資產淨值釐定，

經以目標集團非流動資產作抵押之銀行借款金額、與目標集團非流動資產有關之

其他應付款項及由訂約方磋商及協定之溢價調整。根據目標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

七月三十一日止七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管理賬目，出售權益總代價約為人民幣

810,000,000元，此僅供參考之用。根據諒解備忘錄，訂約方協定出售股份之總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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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及出售貸款代價之 40%於建議出售事項完成時支付，出售貸款剩餘代價則按應

計年利率 5%分期支付，最後一期款項於建議出售事項完成起計滿第三週年時支

付。

作為出售貸款代價付款之抵押，根據諒解備忘錄，訂約方亦協定目標集團股權以

本集團為受益人質押，直至悉數支付代價。

董事認為建議出售事項將有助本集團調整不同地區的產能，更有效應對不同地區

客戶的需求。

買方為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由蘇嘉鴻先生控制。蘇先生在發展和專注於

資產管理業務之前，曾從事紡織業務的投資工作。蘇先生現為上海一家資產管理

公司的單一最大股東，該公司擁有一支在投資、管理和營運所投資資產方面有多

年經驗的專業管理團隊。

就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盡悉及確信，買方及其最終實益擁有人均

為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之第三方。

諒解備忘錄自簽立日期起生效，並於 (i)簽訂最終協議日期；及 (ii)諒解備忘錄日期

起計45日（或雙方同意之較後日期）之間較早者自動終止。

根據目前估計，建議出售事項（如落實）可能構成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

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4章項下本公司之須予披露交易。

本公司將按上市規則規定就建議出售事項刊發進一步公佈。

承董事會命

天虹紡織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洪天祝

香港，二零二一年九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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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由下列董事組成：

執行董事： 洪天祝先生

朱永祥先生

湯道平先生

許子慧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程隆棣教授

陶肖明教授

丁良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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